
桃園市永安實驗中學 1 1 5 學年度新生資料確認表 

學

生

基

本

資

料 

姓 名  性別 □男  □女 

2吋相片黏貼處 

(報到時繳交，背面請寫

上學生姓名) 

正 式 班 號 七  年______班______號(請勿填寫，此欄由國中註冊組填寫) 

臨 編 班 號 七  年______班______號(請勿填寫，此欄由國中註冊組填寫) 

出生年月日  

身分證字號  

國 小 班 級 代碼：      縣市：      校名：           年___班___號 

聯 絡 電 話 
手機：  

市話：  

戶 籍 地 址       市______區______里____鄰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通 訊 地 址   □同上         市______區______里____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學 生 身 分 

請勾選符 
合之資格 

項目 須繳驗之證件 

□ 一般生 

□ 原住民 戶口名簿影本(詳細記事) 

□ 特殊身心狀況學生 鑑輔會證明影本或身心障礙證明 

□ 低收入戶子女 區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正本 

□ 中低收入戶子女 區公所核發之中低收入戶證明正本 
 

報名身分別 

請勾選報 
名身分別 

項目 須繳驗之證件 備註 

□ 本校教職員工子女 戶口名簿上本校教職員工子女身分是否正確 第一階段入學 

□ 本校在籍學生弟妹 戶籍為學區內或大學區、戶口名簿上弟妹身分 第二階段入學 

□ 學區內入學 戶籍為本校學區、檢付今年度水電費收據查驗 第二階段入學 

□ 大學區入學 所屬戶籍在桃園市 第三階段入學 
 

學

生

家

庭

狀

況 

親 屬 狀 況 □雙親   □單親【□父母離異 □一方去世】  □失親 

監護人姓名  關係  
聯絡

電話 
 

父 親 姓 名  
聯絡電話 (  ) 特定

身分 

□否 

□外籍(或大陸)人士 

□領有身障手冊人士(需檢附證明) 手機  

母 親 姓 名  
聯絡電話 (  ) 特定

身分 

□否 

□外籍(或大陸)人士 

□領有身障手冊人士(需檢附證明) 手機  

是否有兄姐 

就 讀 本 校 

□否 

□是，就讀本校【          】班姓名【           】 

              【          】班姓名【           】 

上述報名資料核對無誤，請家長或監護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

8 

桃園市永安實驗中學學生參與實驗教育同意書 【學校保存】 

本人____________(家長簽章)已完全明瞭並同意桃園市永安實驗中學(以下簡稱本校)之學校

教育特色及本人之權利與義務： 

一、本校實驗教育之特色 

   (一)學校理念：「以學生學習為核心的整全教育」，強化自主學習打破框架重整知識意涵，   

                 並強化學與用合一，重視學生身心發展的核心理念研擬課程。 

   (二)學生圖像：四大核心理念「和諧、活力、智慧、創新」，注重學生身心發展並實踐永 

                 續教育，成為一位有自我覺察能力、積極探索的探險家。 

   (三)課程主軸：生活實踐、文化深耕、環境探索、永續關懷 

   (四)教學特色：分組合作學習、主題式跨域學習、專題導向學習、社區走讀、食農教育、 

                 山野教育、海洋教育、生涯教育、生命教育、永續教育 

   (五)作業方式：策劃展覽、學習檔案、專題研究、作品呈現、上台報告、成果展演等。 

   (六)評量方式：紙筆測驗、實作評量、檔案評量、真實評量、差異化評量等。 

二、本人之權利與義務 

   (一)參加校方推薦或舉辦之成長課程。 

   (二)積極參加班親會。 

   (三)協助支援校本課程發展。 

   (四)共同建立親師良善互動關係，並協助學生完成本校實驗教育之學習。 

備註：   

1. 本同意書一式兩份，由同意人及本校各執一份。 

2.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 6 條 

   第 1 項：實驗教育之實施應事前徵得學生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(或監護人)之同意或事先載明 

            於招生簡章中 

   第 2 項：接受學生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退出實驗教育之申請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 

   第 3 項：學生不適應實驗教育時，應由學校輔導其轉學。 

3. 本同意書所取得之個人資料，僅供桃園市永安實驗國民中學入學使用。 

      學生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學生戶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出生年月日：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父母或監護人簽章：    與學生關係：   

      出生年月日：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連絡電話 1：   連絡電話 2：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附件一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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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永安實驗中學學生參與實驗教育同意書 【家長保存】 

本人____________(家長簽章)已完全明瞭並同意桃園市永安實驗中學(以下簡稱本校)之學校

教育特色及本人之權利與義務： 

一、本校實驗教育之特色 

   (一)學校理念：「以學生學習為核心的整全教育」，強化自主學習打破框架重整知識意涵，   

                 並強化學與用合一，重視學生身心發展的核心理念研擬課程。 

   (二)學生圖像：四大核心理念「和諧、活力、智慧、創新」，注重學生身心發展並實踐永 

                 續教育，成為一位有自我覺察能力、積極探索的探險家。 

   (三)課程主軸：生活實踐、文化深耕、環境探索、永續關懷 

   (四)教學特色：分組合作學習、主題式跨域學習、專題導向學習、社區走讀、食農教育、 

                 山野教育、海洋教育、生涯教育、生命教育、永續教育 

   (五)作業方式：策劃展覽、學習檔案、專題研究、作品呈現、上台報告、成果展演等。 

   (六)評量方式：紙筆測驗、實作評量、檔案評量、真實評量、差異化評量等。 

二、本人之權利與義務 

   (一)參加校方推薦或舉辦之成長課程。 

   (二)積極參加班親會。 

   (三)協助支援校本課程發展。 

   (四)共同建立親師良善互動關係，並協助學生完成本校實驗教育之學習。 

備註：   

1. 本同意書一式兩份，由同意人及本校各執一份。 

2.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 6 條 

   第 1 項：實驗教育之實施應事前徵得學生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(或監護人)之同意或事先載明 

            於招生簡章中 

   第 2 項：接受學生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退出實驗教育之申請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 

   第 3 項：學生不適應實驗教育時，應由學校輔導其轉學。 

3. 本同意書所取得之個人資料，僅供桃園市永安實驗國民中學入學使用。 

      學生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學生戶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出生年月日：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父母或監護人簽章：    與學生關係：   

      出生年月日：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連絡電話 1：   連絡電話 2：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附件一-2 


